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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8月24日-2014年8月25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24日15:00�至2014�年8月25日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上丁公园西湖路6号欧瑞锦江大酒店四楼会议

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国军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9人，代表股份188,198,71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58%。 其中：

（一）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8人，代表股份154,342,22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0%；

（二）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51人，代表股份33,856,4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86%。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68人，代表股份数67,842,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及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8,7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参加

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42,450股，反对

票0股，弃权票0股。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

案的议案》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金益信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法持有的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100%股权。 同时，公司拟向北京众和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价+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总额）的25%。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1）交易对方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2）标的资产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3）交易价格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4）对价支付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5）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6）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7）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8）发行数量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9）上市地点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10）限售期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11）期间损益安排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12）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13）关于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责任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14）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2）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3）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4）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5）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6）限售期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8）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9）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

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67,838,05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

400股，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188,194,31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4,400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67,838,050

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4,400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聘请了重庆索通律

师事务所罗巍律师、王秀江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通过检查验证，

罗巍律师、王秀江律师出具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的意见。

六、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索通所（律）字第14lwei/wxjiang082501号

致：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所律师对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一、律师重要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仅依据我们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意见。

3.�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二、法律意见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等相关法律问题，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所律师发表的法律意见基于对下述事项（资料）的审查：

1.�《公司章程》；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 �公司于2014年8月9日、8月22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以及提示性公告；

4.�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5.�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二）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就相关事项开展了必要的查验

就公司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本所律师向公司证券部进行了必

要的了解，对涉及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全部会议文件及到会凭证等进行了查验。 同时，

本所律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相关查询确认。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8月9日、8月22日分别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关于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将

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内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在法

定期间予以公告。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14年8月25

日下午14：30在重庆市渝北区上丁公园西湖路6号欧瑞锦江大酒店四楼会议室举行，由公司

董事长李国军先生主持。 网络投票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4年8月24日15:00至2014年8月25日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投票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进行，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的时间、会议地点、方式均符合股东大会通知的内

容。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包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公司法人股东的公司证明、授权代表人身份证

明、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账户登记证明、个人身份证明等验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

授权代表共18人，代表股份154,342,2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90%。 同时，网络投票股东

的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验证，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1人，代表股份33,856,4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8%。

综上，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69人， 代表股份188,198,7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58%。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参会人员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关于<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

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

报告的议案》、《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行了投票表决，按照

《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的表决结果。该议

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8,7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① 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② 标的资产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③ 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④ 对价支付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⑤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⑥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⑦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⑧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⑨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⑩ 限售期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关于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责任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0.01%。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①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4,3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②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为：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4,3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③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为：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4,3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④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4,3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⑤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4,3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⑥ 限售期

表决结果为：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4,3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⑦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为：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4,3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⑧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为：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4,3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⑨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4,3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3.�《关于<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

议案的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

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4.�《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

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5.�《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的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4,3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0.01%。

6.�《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评

估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

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67,838,0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4,400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7.�《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188,194,31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

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8.�《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以188,194,31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审议通过；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

权0%；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三、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承担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伍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罗巍 律师 .

.� � � � � � � � � �王秀江 律师 .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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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4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8月24--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4日15:00至2014年8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168号广东鸿图会议中心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黎柏其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9,698,

56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1.574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9,683,36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1.566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2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0079%。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8月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9,684,1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9%；

反对14,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2632%；反对14,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73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的高向阳律师、戴毅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

如下：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鸿图《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金飞达 股票代码：

002239

公告编号：

2014-050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通知情况，公司已于2014年8月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并于2014年8月22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登了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上午9：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8月24日～2014年8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5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8月24日15:00至2014年8月25日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江苏省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路666号）；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进飞先生；

7、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2人，代表股份数182,859,56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3.32%，其中，

现场投票1人，代表股份179,55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2.54%；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81人，代

表股份3,309,56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841%。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袁敏、周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82,859,5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100%；

弃权票0股；反对票为0股。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81人，代表股份3,309,565股，同意票为3,

309,565股，占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0%，弃权票0股；反对票为0股。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1、律师事务所：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袁敏、周宁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

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

2014-029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25日收到新沂市华益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益投资” ）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华益投资于2014年7月9日至2014年8月

22日期间，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6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新沂市华益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4

年

7

月

9

日

9.11 800

，

000 0.375

大宗交易

2014

年

7

月

10

日

9.12 800

，

000 0.375

大宗交易

2014

年

7

月

14

日

9.08 800

，

000 0.375

大宗交易

2014

年

7

月

15

日

9.22 1

，

000

，

000 0.469

大宗交易

2014

年

7

月

16

日

9.07 1

，

000

，

000 0.469

大宗交易

2014

年

7

月

17

日

8.93 1

，

000

，

000 0.469

大宗交易

2014

年

7

月

18

日

8.76 800

，

000 0.375

大宗交易

2014

年

8

月

20

日

9.7 1

，

000

，

000 0.469

大宗交易

2014

年

8

月

21

日

9.68 1

，

700

，

000 0.797

大宗交易

2014

年

8

月

22

日

9.63 1

，

756

，

000 0.823

合计

10

，

656

，

000 5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华益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6,332.832 29.71 5267.232 24.71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332.832 29.71 5267.232 24.71

有限售条件股份

-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进行交易，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的情况。

2、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减持的股东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本次减持未违反股东股份锁定承

诺。

4、本次减持的股东非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后华益投资仍是公司持股5%以上

的股东。

三、备查文件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4

—

074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已于2014年8月

23日通过《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在事后核查中，

发现以下事项有误，现更正如下：

一、“8、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的“（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中“③投票时

间：2014年4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有误。

更正为“③投票时间：2014年9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二、“8、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的“（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中“⑤通过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中因实际议案未设总议案，所以相关内容修改如下：

⑤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A、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B、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

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议案一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宜宾高金食品有限公司向宜宾翠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

2,000

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

1.00

元

C、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

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

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D、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E、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其他内容不变，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

歉意并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